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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

16.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往村覆盖、往户延

伸，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加快推进全省农业农村

大数据平台建设。完善农业气象综合监测与预警发布

体系。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

建设。

17.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制定《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年行动实施方

案》。加大投入力度，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健全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机制。开展森林乡村、美

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活动。

18.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大力

发展面向农民就业创业需求的职业技术教育与技能培

训。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涉农学科专业建

设力度。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19.全面促进农村消费
加快推进县级物流集散中心建设。深入推进电子

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开展农业电商提质增

效行动。加快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工程。

20.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

农民的区域中心，加强村级服务能力建设，实现县、

乡、村功能衔接互补。

21.深入推进山区综合开发
加强战略统筹、空间布局、规划引导、改革创

新，做优做强山区经济。加大山区生态功能修复，加

强山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建立山区综合开发生态环

境影响评估审核机制。

22.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
研究制定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

持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落实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

农业农村比例考核办法，确保按规定提高用于农业农

村的比例。开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

试点。

23.深入推进农村改革
有序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

点，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健全土

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24.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
建立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省、州（市）、县

（市、区）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都要确定联系点。开

展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轮训。

25.落实县委书记抓“三农”主体责任
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切

实担起本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全面提

升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当好乡村振

兴“一线总指挥”。

26.加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建设
各地区要围绕“五大振兴”目标任务，设立由党

委和政府负责同志领导的专项小组或工作专班，建立

落实台账、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农业农村基层工作体

系，增强县、乡工作力量。

27.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
抓实“整县提升、整乡推进、百村示范、千组晋

位”四级联创工作。深入推进农村“领头雁”培养工程。

推进村委会规范化建设和村务公开“阳光工程”。

28.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继续推进树

立婚育新风工作。

29.健全乡村振兴考核落实机制
继续开展好州（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纳入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内容，加强考

核结果应用。
本刊综合 

云南近期出台《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

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等方面提出二十九条措施。以下为《意见》

摘要。


